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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12月18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对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因上海《东方体育日报》登

载他涉嫌赌球的报道，状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是十多年来因体育新闻引发的官司中媒体少有的胜诉。审判中，法院对

新闻规律的尊重和先进的法律理念，在这起官司的胜败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判词中，有这

样的内容： 

  “……其消息来源并非主观臆造，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看，旨在连续调查赌球传闻的真

实性。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

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从表面上看，报道涉及的是范志毅个人的

私事，但这一私事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这一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

的私事，而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

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

当。” 

  可以看到，静安区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地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一般公民的名誉权问题区

分开来，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与公众人物有关的公共事件时，该公众人物对报道可能对其名誉

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其实，当我们翻看世界新闻史，这样的判决并不陌生。1960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

黑人组织指责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镇压黑人运动的广告，沙利文提出起诉，他列举了广

告中的材料有几项是不真实的。结果法院判决《纽约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元。《纽约时报》

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1964 年，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判。判决书认为，提倡大胆的辩论有利于

社会，而在辩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如果抓住这些错误说法加以惩罚，就

会窒息这种重要的讨论。从此，美国在审判公共官员诉讼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件时确立了这样的

原则：公共官员除了必须证明新闻失实外，还要证明媒体含有实际上的恶意。接着在1971 年

“罗森布鲁姆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又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批评公

共官员以外的公众人物。判决认为，一个人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他参加了公共活动，对社会

公益有影响，就成为公众人物，报纸就有权像批评官员一样对他进行批评。1974 年，美国最

高法院把公众人物分为完全的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很有名的（包括好名和坏

名）、引起公众注意的，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而且在大众传媒中经常出现的

人。有限的公众人物指在解决有争论或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时自愿参加重要的公众辩论，以便影

响舆论的人。① 

  虽然我国同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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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主制度的共同准则。之所以在名誉权官司中，对公众人物和对一般公民的处理进行区别是

由于公众人物的言行往往引起社会关注，牵动社会舆论，产生社会影响。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

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理应接受更加严厉的社会监督。对于与他们有关的事件进行新

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就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而是一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

义的需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认为，对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能够提起名誉诉讼权

的资格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因为公务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

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应该受到传媒严

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务员轻易地提起名誉诉讼，则必将导致言论自由权利的丧失。至于其他

公众人物，之所以得到与公务员相当的对待，是因为他们拥有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

这是对等原则的体现。②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目光聚焦在公众人物身上，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正常需要。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客观属性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像司

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那样缜密周详，如果在报道任何事件时媒体对一切细节都要谨小慎微、百

般精确的话，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同时，媒体在批评公众人物时，由于地位的局

限，不可能保证决不出错，只允许完全正确的批评往往等于压制批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张

新宝教授指出，为了维护公民名誉权和舆论监督两者之间的平衡，应当区分公众人物与一般公

民，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作适当的弱化保护处理。③当然，这只是从法院角度阐述

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松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人权利低于一般公民，而是法律面

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所作的权衡和调节。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

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

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

避的内容。1931 年，美国最高法院丹尼尔大法官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

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在此种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

事务，其私人生活无法与所从事之职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亦不存在。”④诚哉斯言！公众人

物的许多个人情况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他们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

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与他们的事业有关的个人的情况。因此，他们不能像普通公民

那样享有完全的隐私权，这是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体现。 

  此外，对于许多的公众人物来说，其地位如果不完全是传媒所造就，至少也得到过传媒的

支持。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占便宜而不付代价，当传媒宣传造势时可以不要求实事求是，当

传媒批评时却要求铁证如山。同时，公众人物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并

且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使之具有比一般公民更强的抗御名誉侵害的能力。更何况，公众人物不同

于普通公民之处就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强制性义务，如果不愿意，没有人能够强迫谁成为公

众人物。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说得好：“假如你害怕厨房的热气，就别进来做饭。要做饭，别怕

热！” 

  近年来，新闻舆论监督在遭遇公众人物名誉权官司时，往往占下风，这使得新闻工作者面

临极大的尴尬。静安区法院的这一判决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已经注意到

了对公众人物进行舆论监督所引起的侵犯名誉权案件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重要差异，公众人

物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应该牺牲一定的个人隐私，忍受可能发生的轻微名誉损害。这无疑为新

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 

  注释：①宋克明：《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第31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年版。②

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法学研究》1998 年第6期第26页。③王强华、魏永征：《舆

论监督与新闻纠纷》第3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④转引自吴凌凌：《公共利益是杆

秤———论隐性采访中的公民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利益权衡》，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 

年第3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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